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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理工學院應用化學系升等 Aa 研究計畫評分表 

【送審類別：□學術研究□文藝創作展演□體育競賽領域□教學實踐研究(發)】(請擇一勾選) 

系所別：＿＿＿＿＿＿＿＿＿＿ 教師姓名：＿＿＿＿＿＿＿＿＿＿＿ 

擬升等等級：＿＿＿＿＿＿＿＿ 現任職級生效日：＿＿年＿＿月＿＿日 

＊採計年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研究成果 
105年 03月 15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0月 18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02月 14日 105學年度第 4次校教評會通過 

 107年 03月 20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12月 14日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1月 19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系會議修正通過過 

112年 1月 11日 111學年度第 12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3月 21日 111學年度第 5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4月 14日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項

次 
項  目 

研   究   計   畫   細   目 

計畫期間 
自評

分數 

研究發展處/產學
營運及推廣處或校

級委託單位確認欄 
項

次 
計畫名稱 

擔任職務 

【採計原則

請參閱填表

說明（一）】 

1.由研究發展處/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或校級委託單位認定經由學校行政作業而接受之
政府委託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計畫： 

1-1 

有審查制度之政府
委託研究計畫之計
畫主持人：每年每
件 4 分。 

(研究發展處) 

1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___人) 

□協同主持人
(共___人) 

  

 

2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___人) 

□協同主持人
(共___人) 

  

 

1-2 

無審查制度之政府

委託研究計畫之計

畫主持人：每年每件

2.5 分。 

(研究發展處) 

1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___人) 

□協同主持人

(共___人) 

  

 

2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___人) 

□協同主持人

(共___人) 

  

 

1-3 

有審查制度之政府

立案法人機構或校

級之委託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每年每

件 2 分。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或校級委託單位) 

 

1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___人) 

□協同主持人

(共___人) 

  

 

2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__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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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  目 

研   究   計   畫   細   目 

計畫期間 
自評
分數 

研究發展處/產學

營運及推廣處或校

級委託單位確認欄 
項

次 
計畫名稱 

擔任職務 

【採計原則

請參閱填表

說明（一）】 

□協同主持人

(共___人) 

1-4 

無審查制度之政府

立案法人機構或校

級之委託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每年每

件 1 分。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或校級委託單位) 

1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___人) 

□協同主持人

(共___人) 

  

 

2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___人) 

□協同主持人

(共___人) 

  

 

2.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研究計畫： 

2-1 

整合型計畫總主持

人每年每件加 9 分。 

(研究發展處) 

1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___人) 

□協同主持人

(共___人) 

  

 

2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___人) 

□協同主持人

(共___人) 

  

 

2-2 

一般型研究計畫主

持人每年每件加 6

分。 

(研究發展處) 

1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___人) 

□協同主持人

(共___人) 

  

 

2  

□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
(共___人) 

□協同主持人

(共___人) 

  

 

3. 行政院所屬機關學界科技專案計畫： 

3-1 

學界科技專案計畫

總主持人每年每件

10 分。 

(研究發展處) 

1  □總主持人   

 

系審分數（合計之總分不得超過配分上限）  

院審分數（合計之總分不得超過配分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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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  目 

研   究   計   畫   細   目 

計畫期間 
自評
分數 

研究發展處/產學

營運及推廣處或校

級委託單位確認欄 
項

次 
計畫名稱 

擔任職務 

【採計原則

請參閱填表

說明（一）】 

註：【送審類別：學術研究、作品及成就證明、體育成就證明、教學實踐研究】研究計畫(Aa)評審項
目配分為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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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一、Aa 表【擔任職務採計分數】說明： 

1.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之分數採計比例為主持人 100％；共同主持人 50％；協同主持人

25％。 

2. 若計畫經費未撥入共同/協同主持人帳戶下，每件研究計畫有數位共同、協同主持人時，由其平均分配

該項分數。 

二、各部分填表說明如下： 

第 1 部分「政府委託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計畫」 

1. 所謂「…經由學校行政作業而接受...」係指該計畫經本校承接及計畫經費撥入本校執行之計畫，並以簽

約單位為準，例如甲單位委託乙單位，乙單位再轉委託本校，則該委託計畫之委託單位為乙單位。 

2. 所謂「…政府委託或非政府委託之研究計畫」係指學術性研究計畫。  

3. 校級委託研究計劃，如本校重點特色領域研究計畫或其他校級單位、校級會議委託之研究計畫。 

4. 準此，下類計畫類型不歸屬研究計畫： 

(1)教育部補助計畫，如提升教學服務品質、教學課程或學程、補助教學研究設備、教學卓越計畫、重要

特色領域人才培育計畫、辦理訓練、推廣、研習、研討會、輔導或關懷等非屬學術研究計畫。 

(2)農委會之人才培育計畫、農業輔導推廣計畫...等非屬學術專題研究之計畫；整合型計畫，統籌計畫主

持人，計畫執行機關為本校，但無計畫經費。 

(3)其他政府單位、財團法人、私人機構補助辦理人才培育、輔導、成長關懷、學生獎助、訓練、研習、

推廣、研討會、及產學合作等非屬學術研究計畫。 

5. 因各領域學術專業多樣，研究發展處/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或校級委託單位僅認定該計畫係經由學校行政

作業接受，惟計畫性質是否屬於學術性研究計畫，由各級教評會認定。 

第 2 部分「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研究計畫」 

1.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整合型計畫總主持人認定標準如下：整合型計畫需含2個子計畫以

上且為其中一項子計畫的主持人，餘雖出現整合型字樣，視為一般型計畫主持人。 

2. 本校為計畫執行機關者，得採計外，其他執行非本校為執行機關之計畫，須提出具體證明，始得採計。 

3.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核心設施補助計畫、補助短期出國研究...等，不予採計。 

第 3 部分「行政院所屬機關學界科技專案計畫」 

請教師提供檢附補助單位來文、完整計畫書、經費表等佐證資料以證明為學界科專計畫。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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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述項目評分均應檢附計畫書核定本、合約書、公文及其他佐證資料，未附資料佐證者，不予計分。 

2.各研究計畫細目欄位如不敷填寫，請自行加列。 

3.研究發展處／產學營運及推廣處僅查核計畫金額是否撥入本校；計畫性質是否屬於學術研究，請由各級

教評會認定。 

4.「A.研究」部分，其代表作及參考作已列入「A1. 外審成績」之評分，不得再重複列入「A2.非外審成績」

(研究計畫獎助、產學合作及其他學術研究成果）項下評分。 

申請人簽名 

研究發展處/產學營運及推廣

處或校級委託單位(如無研

究發展處審核項目則免會該

處；如無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審核項目則免會該處；如無

校級委託單位審核項目則免

會該單位)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 

教評會召集人簽章 
院長核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